
立場書 
同根社為一班新來港婦女組成的自助組織，宗旨為組織新來港婦女爭取應有

的權益。同根社對於現時綜援制度上對兒童的支援不足感到非常失望及遺憾，故

此，同根社特出席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表達我們的意見。 
 
安全網不再安全 
首先，自從 2004年實施七年期領取綜援限制後，新來港家庭只有 18歲以下

之兒童獲得豁免而領取綜援，遺憾地，其新來港父母之生活需要就未被認可，造

成二人綜援金額需三人使用之可恥情況，每個人之綜援金額訂定，是由多方面專

家共同制定，是社會上認可最低的生活需要，但實施七年期後，未居港滿七年之

成年人不符合申請綜援資格，許多新來港家庭之父母往往為了照顧家中兒女，往

往未能出往工作，惟有依靠子女之綜援金過活，政策迫父母剝奪了兒女的基本生

活需要，安全網已經不再安全，每個人之基本生活需要亦難以維持。 
 

深化家庭成員之間的矛盾 
第二，現時 18 歲以下之兒童申領綜援獲豁免居港年期之規定，但對於 18

歲以上之成人卻一律不合資格，這對於新來港家庭來說，家庭成員之間便容易因

錢銀而產生爭拗，特別是父母與子女之間容易爭執，往往因這不合理的政策而破

壞了家庭之間的和諧。 
 
政府取消特別津貼製造貧窮兒童 

第三，1999 年政府檢討綜援制度，在強烈民間團體的反對聲音下，政府一
意孤行地取消對一般家庭的特別津貼項目，如電話安裝費及月費、租金按金津

貼、課餘託管津貼、搬遷津貼、初生嬰兒津貼及長期補助金。許多家庭面對以上

的情況時，往往需要以綜援標準金額補貼有關開支，往往難以維持基本生活及有

關開支，使到兒童得不到適必的支援服務，製造貧窮兒童。例如電話費津貼是十

分重要，特別是對於新來港兒童，剛到港往往面對學習上的困難，電話能夠令到

新來港兒童與其他同學加強溝通，有助適應在港生活及解決學習上的困難，另一

方面，許多綜援家庭的初生嬰兒面對龐大的開支，如衣服、尿片、奶粉等，現時

的金融根本不足以支付這些開支。  
 
重新制定基本生活保障水平線 
第四，現時綜援金額是於 1996 年根據社援物價指數所訂定，但時至今日，

許多綜援家庭之消費模式已經改善，如隨著資訊科技發展，許多學校均要求兒童

需於電腦上做功課，現時綜援開支根本未能支付有關開支，故要求重新制定基本

生活保障水平線 
 
因此，面對以上的情況，我們重新有以下的建議： 

(1) 政府需立即主動全面檢討七年期政策，並取消新來港 18歲以上人士需居港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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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年才可領取綜援的政策； 
(2) 重新制定基本生活保障水平線，針對綜援兒童的需要，加強支援，避免製造
貧窮兒童，如增設電腦上網費用津貼， 

(3) 恢復對兒童的特別津貼項目，如電話安裝費及月費、課餘託管津貼及初生嬰
兒津貼。例如電話費及課餘託管津貼是十分重要，特別是對於新來港兒童，

剛到港往往面對學習上的困難，有關津貼能夠令到新來港兒童與其他同學加

強溝通，有助適應在港生活及解決學習上的困難，另一方面，許多綜援家庭

的初生嬰兒面對龐大的開支，如衣服、尿片、奶粉等，現時的金額根本不足

以支付這些開支，故此，要求恢復初生嬰兒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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